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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TEAMWAY INTERNATIONAL GROUP HOLDINGS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239）

有關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告

及
年度報告之補充公告

茲提述Teamway International Group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
統稱為「本集團」）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五月八日之公告，內容有關本集團截至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業績（「二零一九年全年業績公告」）及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報告（「二零一九年年度
報告」）。除非另有界定，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二零一九年全年業績公告及二
零一九年年度報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審核保留意見

於二零一九年年度報告，本公司核數師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發表保留意見。董事會謹此提供有關以下審核保留
意見之進一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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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對審核保留意見之見解

不就未能就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獲取充分適當之審核憑證發表意見（「審核保
留意見(a)」）

就審核保留意見(a)而言，由於寶建集團之負責人未能及時就管理層的信息請
求作出回應及提供文件，故本公司自二零一八年九月起無法提供寶建集團之
有關文件。

管理層之態度及評估與本公司核數師一致。審核委員會亦認同董事會意見並
依賴上文所述之相同資料。由於寶建集團之清盤程序已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完成，本公司預計審核保留意見(a)將於下一年度之核數師報告內移除。

不就寶建集團確認的商譽減值虧損發表意見（「審核保留意見(b)」）

就審核保留意見(b)而言，本公司核數師認為，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彼等並無足夠資料（誠如上文之審核保留意見(a)所述之原因，其為截
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期初金額），彼等未能合理確定是否應
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或過往年度確認減值虧損。

管理層的態度及評估與本公司核數師一致。審核委員會認同董事會意見並相
信管理層所採取的方法為適當。由於寶建集團旗下所有公司之清盤程序均已
完成，本公司預計審核保留意見(b)將於下一年度之核數師報告內移除。

不就應收貸款及利息減值發表意見（「審核保留意見(c)」）

就審核保留意見(c)而言，由於該貸款已長期逾期，管理層本著審慎原則，
就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數合共7,300,000美元（約人民幣
47,995,000元）之未償還本金額全數計提減值虧損，而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作出減值虧損。本公司核數師認為缺乏充分適當之審核
憑證以確定就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該貸款的未償還金額及應收羅
森內里的利息的可收回性進行的評估及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已確認減值撥備是否屬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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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的態度及評估與本公司核數師一致。審核委員會亦認同董事會意見。本
公司預計審核保留意見(c)將於下一年度之核數師報告內移除。

董事會及審核委員會意見

董事會及審核委員會就審核保留意見與本公司核數師持相同意見。本公司審
核委員會已審閱管理層於重大判斷領域的態度。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就本公司
核數師出具的保留意見與管理層的態度並無意見分歧。

除上文所述者外，二零一九年全年業績公告及二零一九年年度報告的所有資
料均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Teamway International Group Holdings Limited

執行董事
魏薇

香港，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魏薇女士及段夢穎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潘禮
賢先生、周明笙先生及陳家良先生。

本公告之中英文本如有歧義，概以英文本為準。


